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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档案暂存申请表
	姓名
	
	学号
	
	身份证号
	

	性别
	
	档号   （不填）
	
	所在学院
	

	入学
年份
	
	培养层次
	口本科   口硕士
   口博士
	联系电话
	

	
	
	
	
	邮箱（非科大）
	

	学籍所在研究所 
	 （如果是上科大学籍请填写“无”）  
	生源地
（户口本户口所在地）
	       省      市      （区）县

	家庭住址
	

	申请档案暂存理由
	

	档案暂存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管理部门签章
	 （不填）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申请表中所有项均为必填项（个项除外），如您所在就业单位有档案接收资质（如事业单位、部分央国企）且您符合接收条件则无需办理暂存。
2. 申请人在表中签名，即代表申请人自愿委托上海科技大学暂存档案并同意履行以下协议。
3.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上海科技大学留存，另一份由学生本人留存。
填写完成请将本表（电子版）提交至徐老师，邮箱xuyh2@shanghaitech.edu.cn
[bookmark: _GoBack]☆提示：
落户后转档前，请联系徐老师转档，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
方式一：电子传递。请提供落户上海的户口簿（个人信息页）扫描件或者上海的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二选一）至徐老师邮箱，由徐老师代打印后放入个人材料。
方式二：线下提交。请提供落户上海的户口簿（个人信息页）复印件或者上海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二选一），普通邮寄（不要同城）或委托他人代交至徐老师处放入个人材料。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方式：021-20684824   邮箱：xuyh2@shanghaitech.edu.cn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中路393号图书馆102  
上海科技大学
毕业生档案暂存协议书

甲方：申请人                             乙方：上海科技大学 
第一条 甲方在办理毕业离校手续时可委托乙方代为保存甲方个人人事档案。乙方代为保存甲方档案时间为毕业生档案暂存申请表中档案暂存时间一栏所规定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毕业年度的12月31日。
第二条：甲方需提供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详细的生源地信息、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若生源地信息、家庭住址或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应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在书面通知中附上个人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复印件）。如甲方未能履行本条事宜，对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第三条：转出后协议终止
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如落实上海落户地址或其它原因，可申请办理档案转出手续。甲方应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档案转出手续。档案转出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四条：逾期未转出档案的处理办法
甲方有权将其档案迁至原籍所在地（生源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档案超期滞留学校的，按国家相关规定直接转递至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
第五条：甲方因犯罪需转移档案的处理办法
甲方应遵纪守法。因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以及涉及劳务、债权债务等民事纠纷及行政纠纷的，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由甲方本人承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教养或有其它违法行为的，乙方可终止协议并将其档案迁至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第六条：委托办理的处理办法
原则上交由乙方保存的档案的迁出、延期等应由甲方本人办理。如委托他人办理的，甲方应出具书面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附有个人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权利免除声明
甲乙双方属于委托保存档案关系，除本协议规定外，甲方不再享有原先与乙方关联的其他权利。如政审、亲属关系证明等。
第八条：本协议未尽事宜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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